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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能化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下属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

甘肃能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相关规定，出于谨慎性考虑，现将下属全资子公司甘肃靖煤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靖煤公司”）、靖远煤业集团刘化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刘化化工”）涉

及诉讼事项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诉讼事项基本情况

（一）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

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化四建”）诉刘化化工、靖煤公

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，向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

保全，法院已受理但尚未开庭审理。

（二）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

1.诉讼当事人

原告：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

被告一：靖远煤业集团刘化化工有限公司

被告二：甘肃靖煤能源有限公司

2.案件起因

2023 年 10 月 21 日，刘化化工通过公开招标程序与中化四建签订《靖远煤电清洁

高效气化气综合利用(搬迁改造)项目一期工程净化合成单元安装工程施工合同》，合



同总金额为 8018 万元（其中包括暂列金额 160 万元、计日工 43.3384 万元），合同

价格形式为固定总价+部分固定单价。截止 2025 年 8 月 25 日刘化化工依约向中化四

建累计支付工程进度款 6925.1886 万元，剩余合同内金额 889.4730 万元待项目竣工

结算完成后支付(目前竣工结算尚未完成)。

因设计变更、现场签证、招标图与施工图的差异产生的合同外工程款项应当由双

方依据设计图纸、设计变更资料、工作联系单、会议纪要等支撑性资料核对后确认，

由于双方未能就合同外工程款项进行核对确认，以及对大型机械进出场及使用费存在

分歧，刘化化工未支付合同外工程款项。

3.原告诉讼请求

（1）被告一、二连带向原告支付剩余工程款人民币 51,453,752.05 元(暂计，最

终以司法鉴定结果为准)。

（2）被告一、二连带支付逾期付款利息，分段计算如下：

进度款利息:以未付进度款 39,462,250.95 元为基数，自 2025 年 3 月 10 日起按

贷款市场报价利率(LPR)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。

结算款利息:以未付结算款 11,991,501.10 元为基数，自 2025 年 3 月 10 日起按

贷款市场报价利率(LPR)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。

上述两项诉请额合计 52,077,057.08 元(暂计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)。

（3）原告就涉案工程折价或拍卖价款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。

（4）被告一、二承担本案诉讼费、保全费、鉴定费等全部费用。

4.案件进展情况

中化四建申请诉讼财产保全，2025 年 11 月 24 日,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法院

根据规定查封、冻结刘化化工名下银行账户存款 42,077,000 元；查封、冻结靖煤公

司名下银行账户存款 10,000,000 元。由于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刘化化工为了保持正

常生产经营，向人民法院提供反担保并申请解除保全。人民法院据此登记手续查封刘

化化工名下部分房产，并解除对刘化化工账户的冻结。目前，原、被告双方已完成证



据交换，等待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

二、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及子公司发生或延续到本披露日的诉讼案件 154 起，

涉案金额合计 106,331.81 万元，其中 98,781.73 万元为公司及子公司延续到本公告

披露之日的诉讼事项，公司已在《2025 年半年度报告》中披露，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

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 1,000 万元的重大诉

讼、仲裁事项。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、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

由于本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

按照对方诉求金额，未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%，亦未达公司最近一期经

审计归母净利润的 10%。

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的后续进展，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，

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甘肃能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2 月 17 日


